关于支持成都核能装备产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优化成都核能装备产业创新和发展环境，推动产业集聚，推进核能装备产业加快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支持产品研发创新
第一条  支持重大科技创新。支持企业围绕核能关键重大科技需求，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创新产品研制，或者实施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重大科技应用示范项目，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支持核能装备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施产业集群协同创新项目，开展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
第二条 支持承担重大科技专项。对牵头承担核能装备产业领域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的企业（单位），同一项目按照国家实际到位经费（扣除外拨部分）15%比例给予最高200万元配套资金支持。
第三条 支持建设创新平台。对新获批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一次性给予300万元配套资助。对核能领域新获批（授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国质量奖认定的企业给予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新获得国家“质量标杆”称号企业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四条 支持加大研发投入。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上一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研发投入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给予年度最高100万元补助。
第五条 支持制（修）订标准。对主导制（修）订核能产业相关国际技术标准、国家技术标准、行业技术标准的企业和机构，分别给予最高60万元、40万元和2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加大产业培育力度
第六条 支持完善产业链条。对新引进或现有企业新增项目，经认定属填补我市核能装备产业链关键环节空白或延伸、强化产业链的，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给予最高500万元一次性补助；支持我市核能装备企业（研发机构）引进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配套项目，建成投产并形成销售后，按照新引进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5‰给予该项目的引进方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七条  鼓励产业链垂直整合。支持企业开展境内外非关联的并购重组，对我市企业成功并购市外核能装备制造企业并取得绝对控股权，且并购方与被并购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并购企业对被并购企业实际出资额达1亿元以上（含）的，并购手续办理完成纳入我市合并报表，在成都实现销售纳税后，给予最高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八条 支持企业取得资质许可。对首次取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或无损检验许可的企业（单位），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九条 支持入围合格供应商名录。对首次入围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三大核电投资运营商合格供应商名录之一的企业（单位），给予最高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推广应用
第十条  支持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对获得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认定，并获得上一年度省奖励资金支持的核能装备首台（套）产品，分别给予研制单位和用户单位年度销售总额的10%、最高250万元补助。对获得中央财政、省级财政补贴（中央财政配套保费补贴除外）配套保费补贴的投保产品给予核定保费5%的配套保费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第十一条  支持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对无关联关系、上一年度采购500万元（含）以上核能装备制造产品（零部件）的本市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按照采购方采购额的5%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_Hlk21367129]第十二条 鼓励参与重大项目工程。对企业承制合同5000万元（含）以上的国家重点核电工程（项目），按合同累计实施金额的1%给予最高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承制境外工程（项目）5000万元（含）以上的，按合同累计实施金额的1%给予最高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五、完善服务体系
第十三条  优化人才服务保障。大力引进来蓉创新创业的高层次核能装备产业人才，对入选“蓉漂计划”的，给予最高300万元资助。向符合条件的核能装备产业急需紧缺和高层次人才发放“蓉城人才绿卡”，分层分类提供住房、落户、子女入园入学、医疗、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创业扶持等服务。
第十四条 激励产业人才。对年收入超过50万元的核能装备产业研发或高级管理人才，按其贡献给予不超过其年度个人收入5%、最高20万元的奖励。对新引进的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3年内给予每人最高3000元/月的安家补贴。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五条 提升技能等级。鼓励核能装备制造企业提升职工技能，对取得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和无损检验人员资格证书的本市企业职工，给予2500元的一次性补贴。
第十六条  强化金融服务。依托市级产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核能装备产业项目。对纳入市级工业项目库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开展股权债权产业化专项扶持计划，通过股权投资、产业化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贷款担保、设备融资租赁等方式，扶持产业项目，带动核能装备产业发展。
第十七条  加强土地保障。对纳入省重点推进项目的核能装备项目，积极争取省级预留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省级安排项目用地计划70%的基础上，市级安排项目用地计划30%，及时保障项目用地。
第十八条  支持行业展会。鼓励企业和机构主办、承办各类国际性、全国性、专业性的核能装备产业展会、峰会、论坛、学术交流等活动，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
六、附则
本政策适用于我市辖区内的核能装备产业（民用领域）相关企业、机构。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政策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各区（市）县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相关政策条款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享受。国家和省级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


